
盐城市（经济开发区）2020 年第 04 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业）挂牌出让公告 

盐城开发区工挂[2020]04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盐

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出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1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规划指标及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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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地块企业内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均≤7%。 

二、土地挂牌出让对象及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挂牌出让文件中约定禁止参加的，以及列入政府部

门失信联合惩戒“黑名单”的以外，均可参加竞买。只可单独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和个人竞买。 

三、挂牌期限及交易时间、地点 

公告期限： 2020 年 10 月 29 日 ～ 2020 年 11 月 17 日； 

报名期限：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2020 年 11 月 25 日 16:00； 

交易期限：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2020 年 11 月 27 日 16:00。 

请有意竞买者在报名期限内到盐城行政服务中心 4楼国信 CA 窗口办理 CA证书；网上办理的，可加 QQ群 561675456，

提供相应材料及经办人电话、邮寄信息（材料齐全一个工作日内办结并寄出）。咨询联系人：刘艳； 联系电话：

17895275150。 

四、G（开）20200401 和泰路以南、玖宇项目以西地块已建成的 6720.68 平方米的厂房、值班室、厕所、配电房予以

保留，不得改变现状，竞得人必须承担地面资产评估价格 636.26 万元，地块成交后 10 日内缴纳给盐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步凤镇，竞得人自行负责建构筑物的安全评价和各项手续办理。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以（2020）盐市规开地设第

（09）号为准。 

五、提供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的方式 

  上述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情况和交易的具体要求，详见盐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有意竞买者应认真

研读规划设计条件。敬请有意竞买者可在盐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上进行查询，有关情况也可访问江

苏土地市场网 www.landjs.com，也可致电 0515-68603503 进行咨询，联系人：唐先生。 

六、其他需要公告事项 

1、竞买人自行踏勘现场，出让方不统一组织。 

2、土地出让价款中不包含宗地各项行政规费及土地契税。 

http://www.landjs.com/


3、挂牌交易时间截止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竞买人继续竞价的，转入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4、竞得人需执行盐城市规划、建设等部门对规划、建筑方面的所有规定要求。挂牌地块周围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

地表高度以现状为准。竞得人同意政府为公用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通过、穿越受让宗地。 

5、在成交之日起 15日内，竞得人与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之日起 2个月内缴清

全部成交价款，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及相关税费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后 2 个月内交付土地。竞得人需持《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到环保、发改委（外经局）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到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申请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根据《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试行）》规定，办

理环评、项目审批（或核准)文件的时限为： 

（1）由国家生态环境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审批、核准的工业项目，时限为

12个月，情况特殊的，由省自然资源厅会省有关部门确定； 

（2）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省级投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的工业项目，时限为 9

个月； 

（3）由市、县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或者由市、县级投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准

的工业项目，时限为 6个月。 

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竞得人未能在以上时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

批、核准文件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然终止，所支付的保证金按 50%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七、本次挂牌详细事宜见挂牌文件并以该文件为准，公告事项如有变更，将提前三天在公告媒体上发布变更说明。 

  

 

 

  

 

2020 年 10 月 29 日 


